
天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 

《关于对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报的问询函》 

[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192 号] 

之 

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 2019 年 5 月 21 日下发的《关于对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192 号）有关问题和

要求，天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组织项目组成员对贵所的问询问题进行

了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并就资产评估相关问题出具了本回复，现将具体情况汇

报如下： 

 

 

 

 

 

 

 

 

 

 

 

 

 



问题： 

问询函第 2 条第（1）款： 

（1）2015 年 12 月，步森投资评估值为 9,688.5 万元，评估增值 2.24 万元，

增值率为 0.02%。2019 年，步森投资评估值为 9,584.24 万元，评估增值 1,625.38

万元，增值率为 20.42%。请你公司详细说明本次步森投资评估方法和基准日选

择的合理合规性、评估增值及变化的原因和合理性、评估过程及参数选择的合规

性。请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对本次步森投资评估方法和基准日选择的合理合规性、评估增值及变化的原

因和合理性、评估过程及参数选择的合规性，天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回

复如下： 

一、评估方法及参数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依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企业价值评估可以采用收益法、市场法、资产基

础法三种方法。收益法是企业整体资产预期获利能力的量化与现值化，强调的是

企业的整体预期盈利能力。市场法是以现实市场上的参照物来评价估值对象的现

行公平市场价值，它具有估值数据直接取材于市场，估值结果说服力强的特点。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

值的思路。 

由于被评估单位有完备的财务资料和资产管理资料可以利用，资产取得成本

的有关数据和信息来源较广，因此本次评估可以采用资产基础法。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历史年度公司各年均为亏损，目前无改善公司生产

经营的措施，也无经营状况改善的迹象，公司未来经营情况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无法对公司未来的经营收益进行准确客观的预测，故本次评估不适用收益法。 

由于在股权交易市场上难以找到与被评估单位相同或类似企业的股权交易

案例，同时在证券市场上也难以找到与被评估单位在资产规模及结构、经营范围

及盈利水平等方面类似的可比上市公司，故本次评估不宜用市场法。 

综上所述，确定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 

（二）资产基础法介绍 



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

企业表内及可识别的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各类资产及负债的评估方法如下： 

1、流动资产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流动资产为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主要按账面核实法进行评估，银行存款采用将评估基准日各银行存

款明细账余额与银行对账单核对，并对银行存款账户于评估基准日的存款余额进

行函证；对人民币存款以核实后的账面值确认为评估值。 

2、建筑物类固定资产 

本次选用成本法评估。 

成本法是通过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个全新状态的待估建筑物所

需的全部成本，减去待估建筑物已经发生的各项贬值，得到的差额作为评估价值

的评估方法。本次评估采用成新折扣的方法来确定待估建筑物已经发生的各项贬

值。基本公式为： 

评估价值＝重置价值×成新率 

（A）重置价值的评估 

重置价值一般由建安工程造价、前期及其它费用、建筑规费、资金成本和开

发利润组成，结合评估对象具体情况的不同略有取舍。 

a.建安工程造价 

对于被评估单位能提供完整的预决算资料的，本次评估采用预决算调整法确

定其建筑安装工程造价，即以待估建（构）筑物预决算建筑安装工程费为依据，

按现行工程预算定额、综合费率、基准日建材市场价格测算并结合类似建（构）

筑物相关数据，确定综合调整系统，最终确定基准日建安工程造价。 

对于被评估单位未能提供完整的预决算资料的房屋建筑物，本次评估类比法

确定其建安工程造价，以类似工程单位造价为基础，根据面积、层数、层高、基

础、楼地面、门窗、内外粉刷、屋面、电气、管道等主要特征的差异程度进行修

正，测算委估房屋的建安工程造价。 

b.前期费用和其他费用 

结合基本建设的有关规定和被评估单位的实际发生情况，按综合造价计取。

具体构成如下： 



序号 费用名称 费率 计费基础 依据 

1 勘察设计费 1.6%-4.5% 综合造价 计价格[2002]10 号 

2 工程监理费 1.0%-3.3% 综合造价 发改价格[2007]670 号 

3 建设单位管理费 0.4%-2.0% 综合造价 财建[2016]504 号 

c.建筑规费 

建筑规费主要为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散装水泥基金、白蚁防治费和城市

基础设施配套费等，根据财税[2016]11 号、财税[2017]18 号、财税[2017]20 号和

绍政办发〔2016〕23 号，上述建筑规费均免征收。 

d.资金成本指筹资成本，按正常建设工期确定计息周期，利率取金融机构同

期贷款利率，资金视为在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e.开发利润率 

开发利润率根据《2018 年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中房地产成本费用利润率

平均值 2.40%计取。 

（B）成新率的确定 

A）主要房屋建（构）筑物 

对于主要房屋建筑物分别按年限法、完损等级打分法确定的成新率，经加权

平均，确定综合成新率。 

a.年限法 

依据待估建筑物的经济耐用年限、已使用年限及使用维护保养情况、使用环

境等预估其尚可使用年限，最终计算确定成新率。计算公式为： 

年限法成新率（K1）＝尚可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100% 

建（构）筑物的经济耐用年限标准如下： 

类别 非生产用 生产用 一般腐蚀性生产用 

钢砼结构房屋 60 年 50 年 40 年 

钢结构房屋 60 年 50 年 40 年 

砖混结构房屋 50 年 40 年 30 年 

b.完损等级打分法 

即将建筑物分为结构、装饰和设备等部分，按具体建（构）筑物确定其造价

比例，然后将每部分中具体项目结合标准打分，综合打分情况确定每一部分成新

率，最后以各部分的成新率和所占造价比例加权得出整项建（构）筑物的成新率，

用公式表示如下： 

完损等级评定系数（K2）＝结构部分比重×结构部分完损系数＋装饰部分比



重×装饰部分完损系数＋设备比重×设备完损系数 

打分标准参照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1985 年 1 月 1 日颁发全国统一的《房

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和《鉴定房屋新旧程度的参考依据》以及《房屋不同成新

率的评分标准及修正系数》的有关内容进行。 

c.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将上述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取加权平均值确定成新率： 

K＝A1×K1＋A2×K2 

其中：A1、A2 分别为加权系数，本次评估 A1、A2 各取 0.4、0.6； 

K1 为年限法成新率，K2 为完损等级评定成新率。 

B）其他房屋建筑物 

对于其他房屋建筑物以年限法为基础，结合其实际使用情况、维修保养情况

和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察时的经验判断综合评定。 

3、无形资产--国有土地使用权 

列入评估范围的无形资产均为国有土地使用权。 

结合评估对象特点、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因素，确定采用市场法

进行评估。 

市场法的基本思路是在估算待估宗地地价时，根据替代原则，将待估宗地与

具有替代性的，且在估价期日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地产进行比较，并依据后者

已经的成交价格，参照待估宗地的交易时间、交易情况、交易方式、土地使用年

限、容积率、区域以及个别因素等，修正评出比准地价，最终以交易的类似地产

比准地价估算待估宗地在估价期日的地价。基本公式为： 

市场法评估地价=可比实例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交易日期修正系数×区

域因素修正系数×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评估价值＝市场法评估单价×土地面积×（1+契税税率） 

4、负债 

负债为流动负债，为应交税费。 

评估人员主要依据企业财务会计制度，对其账面价值进行审查核实，并根据

资产评估的有关规定，对照负债科目所形成的内容，以构成企业实质性负债的金

额作为评估值。 

二、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为二〇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是委托人基于以下原因并综

合考虑拟进行经济行为的日程安排和经济行为的性质确定的：  

1、根据评估目的由委托人确定评估基准日。主要考虑使评估基准日尽可能

与评估目的实现日接近，使评估结论较合理地为评估目的服务。 

2、选择月末会计结算日作为评估基准日，能够较全面地反映被评估资产及

负债的总体情况，便于资产清查核实等工作的开展。 

三、评估过程 

本次评估包括接受委托、评估前期准备工作，现场勘察和评定估算工作，汇

总分析撰写报告说明工作，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一）接受委托阶段 

1、本公司接受委托，对诸暨市步森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价值评

估，在明确了评估目的、评估对象、评估范围和评估基准日之后，与委托人签订

了《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2、本公司根据约定事项拟订了评估项目工作计划，确定评估人员，组成评

估小组，进驻被评估单位，听取其介绍委估资产与负债情况。 

（二）评估前期准备工作阶段 

接受委托后，评估人员指导企业相关的财务与资产管理人员在资产清查的基

础上，填报资产评估明细表，并收集准备资产评估所需资料。 

（三）评定估算工作阶段 

根据资产评估的有关原则和规定，评估人员进行现场调查、收集整理评估资

料及评定估算工作，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履行了下列勘估程序： 

1、听取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有关人员介绍企业总体情况和委估资产的历史

及现状，了解企业的财务制度、经营状况、相关资产技术状态等情况。 

2、收集资产明细表和各项财务、经营资料，对企业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明

细表进行审核、鉴别，并与企业有关财务记录数据进行核对，对发现的问题协同

企业做出调整；同时对被评估资产的产权归属证明文件和反映性能、状态、经济

技术指标等情况的文件资料进行收集。 

3、根据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到现场对资产状况进行实地察看、核实，与有

关人员进行交谈，了解资产的运营、管理状况，评估人员通过查阅有关资料，了

解涉及评估范围内具体对象的详细状况。对资产进行了全面核实，然后，根据现



场实地勘察结果，进一步完善资产评估明细表，以做到“表”、“实”相符。 

4、核实产权证明文件，对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等的产权进行核查，以确认

做到权属清晰。 

（四）评估汇总阶段 

1、根据所采用的评估方法，选取相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

形成测算结果。在评定估算过程中，要求所有评估人员统一方法和标准，并对评

估明细表、工作底稿进行自检和互检。 

2、对测算结果进行综合分析，确定评估结论。 

（五）提交评估报告阶段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编制初步资产评估报告，按评估机构内部资产评估报告三

审制度和程序对初步资产评估报告进行内部审核。在不影响对评估结论进行独立

判断的前提下，与委托人就资产评估报告有关内容进行沟通，在全面考虑有关意

见后，最后出具正式资产评估报告。 

四、评估增值及变化的原因和合理性 

资产账面价值 7,959.82 万元，评估值 9,585.20 万元，评估增值 1,625.38 万元，

增值率 20.42%。 

负债账面价值 0.96 万元，评估值 0.96 万元，无评估增减值。 

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 7,958.86 万元，评估值 9,584.24 万元，评估增值 1,625.38

万元，增值率 20.42%。 

主要变动情况及原因如下： 

1、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账面值 5,991.81 万元，评估值 7,323.37 万元，评估增值 1,331.56 万

元，增值率 22.22%。 

固定资产增值主要系建材价格波动、会计折旧年限和经济耐用年限的差异所

致。 

2、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账面值 1,960.23 万元，评估值 2,254.05 万元，评估增值 293.82 万

元，增率 14.99 %。 

无形资产增值主要系土地市场价格波动所致。 

综上所述，本次步森投资评估方法和基准日选择、评估过程及参数选择符合



资产评估执业准的相关规定，评估方法和基准日选择、评估过程及参数选择合理、

合规，评估增值及变化的原因明确、合理。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天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关于对浙江步森服

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192 号]

之回复之签章页） 

 

 

 

天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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